
若無法返校申請者，也可以通訊方式辦理。 

1.到 進修與延伸教育處首頁/表單下載 

2.下載 中英文證件申請書 和 切結書 

3.填妥後連同所需現金工本費(請勿以郵政匯票支付)及大型掛號回郵信封 

4.郵寄到 台南市永康區南台街 1號 進修與延伸教育處 

 

補發「中文畢業（學位）證明書」者，須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各一份。 

已辦妥退學手續者才可申請修業證明書，且只能申請一次。 

申請英文證件者，英文姓名須與護照英文姓名相同。 

 

 

 


